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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93 年度

偵字第 13400 號渠告發吳○通誣告案件，未

經詳查事證，率予不起訴處分，經渠再提供

原署未曾審酌之新事實、新證據再為告發，

詎料該署仍未詳查事證，逕以 99 年度他字第

1855 號草率簽結，法務部歷次函復內容互有

出入，涉有不實等情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一、有關陳訴人訴稱本案桃園地檢署承辦檢察官偵辦渠

提出告發誣告案件，遽予不起訴處分，涉有違失等情

乙節，經查其認事用法，尚無違誤。 

(一)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，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

事實，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。次按

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，須依積極之證據，苟積極

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，即應為有利

於被告之認定，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；又刑法誣

告罪之成立以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或懲戒處分，而

為虛偽之告訴告發報告者為要件，所謂虛偽係指明

知無此事實故意捏造而言，若告訴人誤認有此事實

或以為有此嫌疑，自不得指為虛偽，即難科以本罪

名（最高法院 30 年上字第 816 號、40 年上字第 88

號等判例意旨參照）。且按「事實之認定，應憑證

據，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，或證據不足以證明，自

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，以為裁判基礎」、「誣

告罪之成立，須其申告內容完全出於憑空捏造，若

所告尚非全然無因，衹因缺乏積極證明致被誣告人

不受訴追處罰者尚難遽以誣告論罪」最高法院 40

年台上字第 86 號及 43 年台上字第 251 號判例著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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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文。 

(二)卷查本案陳訴人告發意旨略以：被告與告發人亦即

陳訴人渠兄係朋友關係，被告明知於民國（下同）

88 年 8 月 20 日晚上 7 時許，在其位於桃園縣蘆竹

鄉新莊村新庄子之住處，已答允將其所有空白支票

2 紙（付款人新竹商業銀行大竹分行、帳號○○○

-7 號、票號：AA315○○○○號、AA315○○○○號）

借予陳訴人渠兄，並同意其自行填載金額，再由被

告用印於上，是被告明知該 2 紙票據並未遺失，竟

意圖使陳訴人渠兄受刑事處分，於同年 10 月 20 日

先將上揭 2 紙支票申報失竊掛失止付，再向桃園縣

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誣指江○龍竊取其前開所有 2

紙票據，致陳訴人渠兄遭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3 年 6

月確定。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 169 條第 1 項誣告罪

嫌等語，惟查： 

１、有關被告於 88 年 10 月 20 日當日接到銀行電話

要求前去補款乙節，於檢察官偵訊時經證人即當

時任職於新竹商銀大竹分行行員林○虹到庭結

證屬實，雖告發人亦即陳訴人一再質疑，當時所

有票據交換因全部皆由票據交換所統一處理，該

張票號 AA31○○○○之支票即無可能出現在大

竹分行，被告又豈會見到，甚至看到反面背書的

人名，然經檢察官函查該分行表示：票據交換雖

係在票據代收中心進行，發票人無法見到票據原

本，然發票人基於自身權益，於補款時要求傳真

票據，則發票人仍可看到票據正、反面字跡，此

有該行 93 年 12 月 13 日竹商銀大竹字第 292-1

號函 1 份在卷可稽，是據此函文，檢察官認定被

告辯稱係因在該行補款時見到票據背面有江○

龍背書乙語，應堪採信，故認其所涉誣告案件，



3 

 

罪嫌尚有不足，爰依法為不起訴處分，尚非無據。 

２、又本案於不起訴處分書中亦指出：被告所有前揭

2 紙票據遺失既係真實，其又在銀行中見到票據

影本背面有友人亦即陳訴人渠兄之姓名，基於合

理之推論，懷疑係遭其竊取，並不為過，是被告

前所提之告訴既非全然無因，堪認被告當時並無

誣告之不法犯意，且並非係出於私自捏造之虛構

事實，而係基於保障自身權益所為之合理懷疑，

與刑法上之誣告罪「明知所訴虛偽」犯罪構成要

件並不該當，應不得就此遽認被告有誣告他人之

不法意圖，即無從以刑法之誣告罪相繩。此外，

復查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犯行，揆諸首揭相

關法律規定及判例意旨，應認其犯罪嫌疑不足，

尚無不合。 

３、復依另案桃園地檢署 89 年度偵字第 1395 號起訴

書中並明確指出，檢察官訊據被告亦即陳訴人渠

兄矢口否認有何竊盜及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，辯

稱系爭二紙支票係被害人同意借伊而在發票人

欄簽名後再交由伊填載完畢，交給第三人陳○明

執有，而且簽發當時陳○明亦在場云云。惟經檢

察官調查相關犯罪事實除據告訴人指訴歷歷

外，且查陳○明並未目睹被告在告訴人家中借用

系爭支票乙情，業據陳○明證稱在卷，是檢察官

因認其所辯系爭支票係由告訴人簽名後再交由

伊填載內容之事實，純屬虛構之詞，顯不足採

信，再查本件被告向告訴人收取貨款時，由告訴

人親自簽發面額 15000元之支票一紙交由被告乙

情，業據被告及告訴人陳明在卷，所述互核相

符，是陳訴人渠兄辯稱告訴人同意借伊而在發票

人欄自行簽名後再交由伊填載完畢，顯與常情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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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，從而其罪嫌堪予認定等語，證諸與本案不起

處分理由所述情節相符，尚難遽認其有何違誤。 

(三)次查，關於陳訴人指陳本案法務部歷次函復內容互

有出入，涉有不實等情乙節，據該部函復說明，查

本件陳訴人就已不起訴處分確定之同一事實，屢次

重覆告發，且桃園地檢署 99 年度他字第 1855 號案

件，經審酌渠所述內容並詳為調查，均非屬新事

實、新證據，該署逕行簽結，並無不當。陳訴人雖

指摘該部歷次函復內容互有出入，涉有不實云云，

惟查歷次函復內容與結論，均認陳訴人所為陳情或

告發為無理由，並無出入或不實。 

(四)另查，有關陳訴人訴稱有關依本案證人林○虹之證

述，究係指稱讓被告看到系爭支票傳真之票據正、

反面字跡？抑或係「掛失止付支票票據提示人資料

查報表」所附之支票影本等節，及本案被告吳○通

如係於 88 年 10 月 21 日辦理系爭支票掛失止付，

則無法於同年月 20 日看到「掛失止付支票票據提

示人資料查報表」所附之支票影本乙節，有無理由

部分，法務部轉據臺高檢署查復說明表列如次： 
項次 調 查 事 項 查 復 說 明 

一 

本案被告吳○通係於 88
年 10 月 20 日下午 3 時
30 分之前，已到達新竹
商銀大竹分行，並辦理
補款事宜；抑或於當日
下午 3 時 30 分之後，始
到達該行？又被告究係
於何日辦理系爭支票掛
失止付？ 

證人即新竹商銀大竹分行經辦人林○虹於
偵查中到庭結證稱：曾通知吳○通到銀行存
款，吳○通是在 88 年 10 月 20 日下午 3 點
半以後到銀行辦理，故無法作存款及支票掛
失，故掛失日期押 88 年 10 月 21 日等語。
準此，依證人林妙虹所述，吳○通實際到達
銀行及辦理掛失之時點，係於 88 年 10 月 20
日下午 3 時 30 分之後，因有前述原由，支
票掛失日期登載為翌（21）日。  

二 被告吳○通於 88 年 10
月 20 日下午在該分行，
究有無看到系爭支票之
傳真或影本，及該支票
背面江○龍之簽名背
書？證人林○虹於該案
偵查中之證述，究係指
稱讓被告看到系爭支票
傳真之票據正、反面字
跡？抑或係「掛失止付
支票票據提示人資料查

證人林○虹證稱：至於吳○通當日是否看見
支票之傳真，伊已不復記憶等語。而票據交
換雖在票據代收中心進行，發票人無法見到
票據原本，然發票人基於自身權益，於補款
時要求傳真票據，則發票人仍可看到票據
正、反面字跡，此有新竹商銀大竹分行 93
年 12 月 13 日竹商銀行大竹第 292-1 號函 1
份在卷可稽。是被告吳○通辯稱係因在該行
補款時看見票據背面有江○龍背書等語，應
堪採信。此亦有證人林○虹之偵查筆錄影本
可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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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表」所附之支票影
本？ 

三 陳訴人質疑本件被告吳
文通如係 88 年 10 月 21
日辦理系爭支票掛失止
付，則無法於同年月 20
日看到「掛失止付支票
票據提示人資料查報
表」所附之支票影本乙
節，是否業經該署詳為
審酌？  

被告吳○通係於同年月 20 日下午 3 點 30 分
之後至銀行辦理掛失止付，因其已見到支票
內容，始懷疑係江○龍竊取支票等，已如前
述。另參諸證人林○虹於 98 年 6 月 2 日證
稱：「（支票提示與補款的過程？）持票人
到銀行存到戶頭裏，如果不是存在自已的銀
行裡，會先到票據交換中心去，如果已退
票，大約隔一天，正本就不會到銀行，如果
還沒有退票，就會到我們的銀行，我叫他補
款，前提是那時還沒有退票，我們都是看電
腦看客人欠款才會通知。客人如果要求看，
我們也有可能請交換中心傳真一份影本，被
告有無看影本，我不記得了」等語。依證人
林○虹所述銀行實務作業程序，於支票發票
人即銀行客戶要求查看所簽發支票時，銀行
行員於補款時或於掛失止付完成前，可請交
換中心傳真支票影本供客人查看核對，與支
票是否已完成掛失止付未必相關。本件陳訴
人於誣告案件偵查中，一再質疑吳○通不會
看到支票影本，於本件陳情時，亦重覆質
疑，然對此部分原承辦檢察官已詳為審酌，
並於原不起訴書中詳載理由。而江○龍雖持
同一理由：「銀行業辦理退票之流程，為支
票發票日當天因存款不足遭退票時，於發票
當日始經過票據交換所退回原提示銀行，再
由原提示銀行通知執票人取回該退票之支
票，依此票據流程而言，告訴人不可能於 88
年 10 月 20 日當天即得於新竹商銀大竹分行
見到該紙支票」聲請再審，然亦經法院認無
理由，駁回其再審之聲請確定，此有臺灣高
院 93 年度聲再字第 177 號裁定附卷可參。  

四 陳訴人質疑本件被告吳
○通如係於 88 年 10 月
20 日下午 3 時 30 分之後
始到達銀行，依行政院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
（已改制為金融監督管
理委員會）87 年 11 月
30 日 台 財 融 字 第
87759444 號函規定銀行
業之共同營業時間、支
票存款約定事項、偽報
票據遺失防止辦法第 5
條之規定，應無法於當
日看到系爭支票之傳真
乙節，該署是否詳為審
酌？  

規範層面之應為與事實上已為，二者係不同
概念，前者不能推論出後者必然存在或不存
在。陳訴人前述所引據者，並不能推論引導
出吳○通無法於當(20)日看到系爭支票傳真
之事實存在或不存在，且陳訴人所引據者，
與本件誣告案件之待證事實，並無關聯性，
況陳情人所上述函文或規定，並未禁止傳真
系爭支票。且規定需由銀行人員實際操作，
該署承辦檢察官考量銀行從業人員在規定
層面下，實務上如何操作，業已傳訊承辦行
員到庭說明，並函請新竹商銀大竹分行確認
票據作業實務操作情形，詳為審酌後，始為
不起訴處分。  

    經衡本案陳訴人所訴上開表列相關疑義，案經

臺高檢署已於查復說明理由中逐一論明，經核尚非

無見，陳訴人容有誤解。 

(五)又查，陳訴人指陳本案被告究係於何時向警察機關

報案系爭支票遭竊？以及陳訴人質疑被告在未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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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系爭支票之傳真或影本前，即已知悉系爭支票係

由渠兄竊取乙節，有無實據？是否業經檢察官詳為

審酌，疑有違誤等情乙節。惟查本案依據法務部查

復說明，支票掛失止付係向銀行為之，同時填具向

警察機關報案資料，銀行再轉送警察機關辦理。另

依證人林○虹證稱：「我記得被告是 20 日過了 3

點 30 才來銀行，所以沒有辦法作存款及掛失的動

作，所以我們掛失日期是押 21 日」等語。本案吳

○通在銀行見到票據背面有江○龍，而懷疑其竊取

支票等情，業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詳為調查及其認

定理由均已如前述，本件陳訴人所為質疑並無實

據。反之，江○龍竊取吳○通系爭支票，進而偽造

並行使有價證券之事實，確有實據，業經該署檢察

官調查後，以 89 年度偵字第 1395 號案提起公訴，

復經桃園地院 89 年度訴字第 363 號案、臺灣高院

89 年上訴字第 3912 號案均判決有罪，並處有期徒

刑 3 年 6 月，復經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1481

號判決駁回上訴，並於 93 年 3 月 25 日確定在案，

認定該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均詳如卷附起訴

書、判決書所載，並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各乙份

在卷可稽。本案江○龍雖矢口否認犯行，然經踐行

法定程序，調查相關事證，認定其所為犯罪事實，

陳情人所為質疑並無理由。93 年度偵字第 13400 號

陳訴人就前述江○龍犯罪而遭起訴判決而告發吳

○通誣告乙案，該署於 94 年 3 月 24 日偵結，詳為

審酌相關事證，認罪嫌不足，而為不起訴處分，並

於不起訴處分書敘明理由，確有實據，核與上開調

查事實及首揭判例意旨，並無不合，尚難謂有何違

誤。 

(六)末查，有關陳訴人指陳渠所提相關事證，是否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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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行起訴要件乙節，本案復依法務部查復說明，陳

訴人所提出相關事證，均非屬刑事訴訟法第 260 條

所列之新事實、新證據，不符合再行起訴要件。且

證據之調查，需具備必要性，非一經訴訟當事人請

求調查，即有調查之必要，如屬不必要證據，自無

調查之必要。而所謂「無調查必要之不必要證據」，

係指欠缺必要性之證據，不予調查，自可認於判決

無影響，下列證據，為欠缺必要性：1.無證據能力

之證據，既無為證據之資格，即不應作為證據加以

以調查。2.無從調查之證據方法，譬如所在不明或

逃匿國外無從傳訊之證人，或無從調取之證物之類

是。3.證據與待證事實是否有重要關係，應以該證

據所證明者，能否推翻原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，而

得據以為不同之認定為斷。若其係枝節性之問題，

或屬被害經過細節，既非待證事實所關重要之點，

即欠缺調查之必要性。4.顯與已調查之證據相重

複。5.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瞭，無再行調查必要之

證據。6.意在延滯訴訟，故為無益之調查聲請。7.

同一證據，再行聲請調查(最高法院 77 年第 11 次

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）。本案陳訴情人一再陳情，

惟其所為質疑者，已在江○龍所犯偽造有價證券案

件之偵審中及吳○通誣告案件偵查中，充分調查及

論述，陳訴人其餘所述各點均屬枝節，對於已確定

判決、不起訴處分均無影響，亦不符合新事實、新

證據再行起訴之要件等語，經核尚非無據。 

(七)綜上，有關陳訴人訴稱本案桃園地檢署承辦檢察官

偵辦渠提出告發誣告案件，遽予不起訴處分，疑涉

有違失等情乙節，經查其認事用法，尚無違誤。 

二、關於陳訴人主張本案桃園地檢署為不起訴處分後，嗣

渠就同一案件再次以被告涉有誣告罪嫌向該署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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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發，詎經該署逕予簽結在案，疑有違誤等情，容有

誤解。 

(一)按同一案件經不起訴處分確定者，非有刑事訴訟法

第 260 條各款之情形，不得再行起訴，刑事訴訟法

第 260 條定有明文。而刑事訴訟法第 260 條第 1 款

所謂新事實、新證據，自須不起訴處分前未經發

見，且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，方足當之(最高法

院 23 年上字第 1754 號、44 年台上字第 467 號判例

參照)。且按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所屬各地方法院

及其分院辦理「他」案應行注意事項第 3 點第〈2〉

點規定：他案有就已分案或結案之同一事實再重複

告發者，檢察官得逕行報結，以上規定甚明。 

(二)本案函據法務部查復說明，陳訴人就已不起訴處分

確定之同一事實，屢次重覆告發，桃園地檢署 99

年度他字第 1855 號案件，經該部審酌陳訴人所述

內容並詳為調查，均非屬新事實、新證據，爰依前

揭判例及注意事項規定意旨，逕行簽結，並無不

當，經衡尚非無據。 

(三)又「聲請再議，依法係以告訴人為限，告發人對於

原檢察官所為不起訴處分，不得聲請再議」司法院

院字第 1016 號及 1178 號分別著有解釋。查本案既

經桃園地檢署分案調查，該署偵辦 93 年度偵字第

13400 號案件，經檢察官偵結認被告罪嫌不足，而

為不起訴處分後，陳訴人並未提出再議，該署亦未

有陳報臺高檢署審核之情形，且按上開解釋，亦不

得聲請再議；另前揭偵查案件洵據法務部及臺高檢

署詳為審酌，並查無新事實、新證據，未有續行偵

查理由及必要，經核尚無違誤之處。準此，關於陳

訴人主張本案桃園地檢署為不起訴處分後，嗣渠就

同一案件再次以被告涉有誣告罪嫌向該署提出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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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，詎經該署逕予簽結在案，疑有違誤等情，容有

誤解。 

(四)本案不起訴處分已確定，陳訴人如有新事證，且自

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 260條規定所揭再行起訴法定

事由者，自得另循該司法途徑，尋求救濟，併此指

明。 

 

調查委員：趙委員榮耀  


